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财政供养人员情况（人）
	编制数
	2024 年实际在职人数
	控制率

	
	6
	17
	98%

	经费控制情况（万元）
	2023 年决算数
	2024 年预算数
	2024 年决算数

	三公经费:
	
	
	

	1、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
	
	
	

	其中：公车购置
	
	
	

	公车运行维护
	
	
	

	2、出国经费
	
	
	

	4、公务接待
	
	
	

	                              项目支出：
	
	
	

	1、业务工作经费
	
	
	

	2、运行维护经费
	
	
	

	……
	
	
	

	4、省级专项资金（每个专项一行）
	
	
	

	……
	
	
	

	公用经费
	
	
	

	其中：办公经费
	5.07
	8.45
	8.45

	水费、电费、差旅费
	36.62
	26.86
	26.86

	会议费、培训费
	0.23
	0
	0

	政府采购金额
	——
	
	

	部门基本支出预算调整
	——
	
	

	楼堂馆所控制情况
（2024 年完工项目）
	批复规模（㎡）
	实际规模（㎡）
	规模控制率
	预算投资
（万元）
	实际投资
（万元）
	投资概算控制率

	
	无
	无
	无
	无
	无

	厉行节约保障措施
	


说明：“项目支出”需要填报基本支出以外的所有项目支出情况，“公用经费”填报基本支出中的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填表人：           填报日期：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签字：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预算部门、单位名称
	衡山县殡仪馆

	年度预算申请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自评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08.48
	208.48
	208.48
	10
	100%
	10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208.48
	其中：基本支出：61.28

	
	政府性基金拨款：
	项目支出：147.2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资金：0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继续推广殡葬改革，根据相关政策免除城乡居民基本殡葬服务费并简化办理。
	继续推广殡葬改革，根据相关政策免除城乡居民基本殡葬服务费并简化办理。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自评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年火化量
	600
	499
	10
	10
	按实际人数

	
	
	质量指标
	
	
	
	
	
	

	
	
	
	发放殡葬补贴
	按时发放
	完成率=100%
	20
	20
	

	
	
	
	……
	
	
	
	
	

	
	
	时效指标
	全年度
	根据相关文件办理
	按时发放
	10
	10
	

	
	
	成本指标
	按实发放
	
	完成率=100%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实行殡葬行风建设
	有效
	有效
	10
	8
	继续推广绿色殡葬

	
	
	生态效益指标
	绿色殡葬
	》90%
	》85%
	10
	7
	继续推广绿色殡葬

	
	
	可持续影响指标
	推广特殊对象惠民殡葬政策
	
	额外惠民（五保户、低保户）200元
	10
	10
	

	
	满意度指标
（10 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家属满意度
	
	》90%
	20
	17
	优化服务加强管理

	总分
	100
	92
	


填表人：           填报日期：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签字
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支出名称
	免除城乡居民基本殡葬补贴和生态节地安葬补贴奖

	主管部门
	衡山县民政局
	实施单位
	衡山县殡仪馆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自评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4.00
	44.00
	44.00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4.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年初预算44.00万元作为免除城乡居民基本殡葬补贴和生态安葬用地补贴
	按实际人数申请补贴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自评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年火化量
	600
	499
	20
	20
	按实际人数

	
	
	
	发放殡葬补贴
	完成率=100%
	完成率=100%
	
	
	

	
	
	
	……
	
	
	
	
	

	
	
	质量指标
	按实发放
	完成率=100%
	完成率=100%
	10
	10
	

	
	
	
	……
	
	
	
	
	

	
	
	
	按政策发放
	按实发放
	
	
	
	

	
	
	时效指标
	实现殡葬行风建设
	根据相关文件办理
	按时发放
	10
	10
	

	
	
	
	全年度
	全年度
	
	
	
	

	
	
	
	绿色殡葬
	
	
	
	
	

	
	
	成本指标
	按实发放
	按实发放
	完成率=100%
	10
	10
	

	
	
	
	推动特殊人群惠民殡葬政策
	按实发放
	完成率=100%
	
	
	

	
	
	
	家属满意度
	
	
	
	
	

	
	效益指标
（40 分）
	经济效益指标
	按政策发放
	按政策发放
	按政策发放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实行殡葬行风建设
	有效
	有效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绿色殡葬
	
	90%
	10
	8
	有待加强推广

	
	
	可持续
影响指标
	（五保户、低保户）额外惠民200
	按实发放
	按实发放
	10
	10
	

	
	满意度指标
（10 分）
	服务对
象满意度指标
	家属满意度
	》90%
	》85%
	10
	7
	优化服务质量

	总分
	100
	95
	


填表人：           填报日期：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签字：
2024年度衡山县殡仪馆整体

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单位）名称：（盖章）

2025年6 月16日
2024 年度衡山县殡仪馆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二）项目支出情况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无）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无）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无）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附件：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2、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3、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每个一级项目一张表）
4、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无）
5、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无）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无）
××部门项目库建设情况表（无）
××部门各类支出标准体系建设情况表（元）
××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建设清单（无）
事前绩效评估报告（含所属单位）

预算绩效管理各环节结果应用清单

根据《预算法》有关“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对预算支出情况开展绩效评价”的规定及衡山县财政局《关于对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有关事项的通知》，我单位对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现将自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基本情况

衡山县殡仪馆为副科级全额拨款单位，属于衡山县民政局二级预算单位。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衡山县殡仪馆2024年度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400.87万元。其中用于工资福利支出为72.61万元，劳务派遣人员工资福利67.28万元，商品与服务支出为199.12万元，资本性支出61.86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名称为免除城乡居民基本殡葬补贴和生态节地安葬补贴奖，为推动殡葬改革根据山政发【2020】14号文件，2024年年初预算为147.2万元，实际给付补贴人数369人，拨付补贴金额44.00万元。
三、本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2024年度衡山县殡仪馆财政拨款支出为400.87万元，比上年增加22.91万无，主要是固定资产购置本年为61.86万元比2023年增加了14.54万元及其他成本增加。
2024年是衡山县殡仪馆开馆后第五年，重点工作任务是履行好我县殡葬职能工作，推荐殡葬改革，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强化殡葬管理，把殡葬管理纳入法制轨道。发展殡葬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殡仪服务需求。
四、2024年上缴财政非税专户情况

衡山县殡仪馆经营收入全部上交衡山县财政局非税专户，2024年度上交财政国库非税收入252.15万元。

五、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024年是衡山县殡仪馆运营第五年，特殊行业，在运行过程当中也是边学习边实践，服务水平、服务质量还有待提高。

六、下一步改进措施
继续履行本单位岗位职责，不断完善工作流程和方法，让广大市民办理丧事更便捷、更实惠，让群众满意度提高。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完善项目管理：根据衡民发【2020】16号文件关于简化办理免除城乡居民基本殡葬服务费和殡葬奖补政策程序的通知，让群众简便办理。

绩效自评结果公开
公开渠道

         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按规定在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上传材料，满足社会各界信息需求。

公开内容

基本信息，部门职能、预算安排情况等。

公开要求

遵循及时性原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保持内容真实性、完整性。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年初预算只有在编6人的基本支出61.28万元及项目支出（免除城乡居民基本殡葬补贴147.2万元），但免除城乡居民基本殡葬补贴是按实际人数拨付，2024年拨付金额为44.00万元。其他运行经费按上缴非税收入按比例支付。
附件：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2.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3.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